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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教育局
关于公布 2020 年

宿迁市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,市直职业学校：
根据市教育局《关于推进全市职业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

的通知》（宿教职发〔2016〕24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全

市职业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市教育局组
织开展了 2020 年全市职业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工作。经评
审，遴选出宿迁开放大学建筑工程施工 11 个专业作为 2020 年

宿迁市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（以下简称“试点专业”），现予以公
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认真制订任务书

各试点专业要按照试点项目实施方案，结合实际，制订详细
的试点工作任务书，明确试点工作的建设内容、推进时序、责任
主体、保障举措和预期成效等，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。

二、有序推进试点工作
各试点专业要以相关学制（3年或 5年）为一个试点周期，

重点探索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各项管理制度。要加

强对试点工作的过程管理，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和季度报告制度，
及时沟通信息，保障试点工作顺利、有序、有效进行。各试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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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须于每个学期结束前，将本学期工作总结及下学期工作计划报

市教育局职社教研室。
三、加强科学研究
各试点单位要坚持边试点边研究，将试点工作中的好做法和

好经验提炼成具有可借鉴、可推广的试点工作模式和改革案例，
带动全市职业学校现代学徒制的普遍开展。

四、积极宣传推广

各地、各校要做好现代学徒制试点宣传工作，开展形式多样、
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，将试点过程中的做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
及时总结推广，营造有利于试点运作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2020 年宿迁市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名单

宿迁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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